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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从自创生系统论法学的视角分析，审判系统和执行系统是由司法

系统功能分化出的两个子系统，各自遵循其自身的“二值编码”进行

规范运作，故可能出现生效裁判却无法执行的实务难题。审判权和执

行权虽在程序上可分开运行，但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标考虑，审

执分离体制改革应进一步考虑审执融贯的问题。“裁判执行力”作为



3 
 

审执系统的共有结构，以结构耦合的方式联结着审判和执行系统，使

强制执行能凭借审判系统获得“合法性”依据，同时又保证裁判能借

助执行系统获得“强制力”保障。因此，审执融贯实质上可转化为形

塑裁判执行力。形塑裁判执行力可通过“二阶审查构造”路径，一方

面,初阶审查是在执行立案阶段审查执行的启动是否适法，审查范围

包括申请执行人是否适格、被执行人是否适格、有无给付内容；进阶

审查是在执行实施阶段审查执行的推进是否适法，审查范围包括给付

内容是否明确、给付内容是否恒定。另一方面，针对各种裁判执行力

争议，均构造相应的或审判或执行的救济途径，以实现审执融贯。（全

文共 9845 字） 

 

 

 

 

 

 

主要创新观点： 

1.以自创生系统论法学为分析视角，提出审执分离实质源于司法

系统的功能分化，审执系统遵循不同的二值编码进行自创生运作。但

封闭运作可能带来系统的自创生困境，即生效裁判无法执行的实务难

题。因此，审执系统有必要借助“裁判执行力”实现结构耦合，结构

耦合方式包含规范型运作和回应型运作，规范型运作是指系统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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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二值编码进行运作；回应型运作是指系统感受环境激扰后，经由

系统内部结构的“转译”，作出应对。 

2.构建解决裁判执行力争议的“二阶审查构造”模式。初阶审查

是执行立案阶段审查执行的启动是否适法，进阶审查是在执行实施阶

段审查执行的推进是否适法, 同时针对各种裁判执行力争议，均设置

相应的救济配套机制，以实现审执融贯的目标。 

 

 

 

 

 
 
 
 
 
 

以下正文： 

 

引言 

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以下简称审执分离）是为优化司法职权

配置提出的重要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

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

—2023）》提出要加快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将裁判的可执行性作

为考核案件质效和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审判权和执行权虽然在程序

上可分开运行，但二者均是司法权运作的过程，因此在更深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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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执分离体制改革还应考虑如何使审判权与执行权相融贯（以下简称

审执融贯）的问题，而如何在审执系统中审查构造裁判执行力提供了

一个有益的视角。本文试图以自创生系统论法学 1为分析工具，以实

证考察、演绎分析等论证方法，对此展开研究。 

一、问题：审执分离之现实隐忧 

自创生系统论法学认为，随着“功能分化时代”的到来，法律从

社会领域分离，形成自成一体的法律系统，法律系统分化出司法系统，

司法系统再细分出审判系统和执行系统，而审执分离的正当基础和内

在逻辑正肇始于功能分化思潮的涌动。但把审执系统描述为分别自成

一体的系统，只给出了一个片面的图像，因为运作封闭的审执系统（审

执分离）是否足以完成优化司法系统（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标，

还须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加以考量。 

（一）法理层面：系统封闭运作的自创生困境 

“自创生理论的核心主张在于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沟通的自我指

涉（self-referential）系统。”2自我指涉是指一个自创生系统必须被看

作一个规范上封闭的系统。3而规范上的封闭最突出和集中的表现则

是各系统皆基于自身固有的“二值编码”展开运作。4 

审判系统的核心任务是观察行为和事件是否合法，其二值编码是

“合法/非法”；执行系统的核心任务是将生效裁判从应然转为实然，

                                                   
1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修正老师帕森斯所提倡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创生系统论。该理

论认为，并非是结构决定功能，而是功能区分促成了系统分化，系统呈现的是自我创生的动态形式。后其

挂名弟子德国法学家托依布纳把卢曼发展出的自创生系统论运用于法律分析，开创了自创生系统论法学，

从而为法律系统统一性提供了一套逻辑自洽的描述。 
2[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6 页。 
3参见[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5 页。 
4参见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法学: 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载《政法论坛》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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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值编码是“实现/不实现”。规范上的封闭意味着系统内部的沟通

只遵循其自身的二值编码，因此审判系统不会遵循执行系统“实现/

不实现”的二值编码，而执行系统亦不会再行判断“合法/非法”。审

执系统分别按照上述二值编码区分运作，有利于化约判决情境和执行

环境的复杂性和偶在性，从而使价值判断和正义分配变得相对容易。

“从社会结构分化的历史来看,正是社会对公正的内在需求成为司法

结构分化的价值基础。”5 

审判系统作为生产社会规范性期望的结构，既判力为这种期望创

造了理性条件。司法的即时性特征要求法院在法定时间内必须作出判

断，所以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是达到被特定主体接受的程度时即宣

告完成。6既判力基于“程序保障、自我决定、自我责任”的逻辑定

式可以遮断基准时之前的事项，亦即对于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

事人不得再行争议。 

与审判系统的规范性相比，执行系统的复杂性、易变性更显著。

生效裁判进入执行系统后，执行标的和执行主体都可能因当事人的法

律行为或其他事实发生变化，如果坚持执行力附属于既判力的一元论

将导致强制执行的权利义务主体或内容与实际权利义务主体或内容

不一致。甚者，更会滋生“三方结构”（即纷争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解

决纠纷）转为“二对一关系”（申请执行人和法院共同对抗被执行人

或者被执行人和法院共同“要挟”申请执行人）的风险。即为了解决

                                                   
5程竹汝、卫绒娥：《价值·制度·角色——系统论视野中的现代司法结构形态》，载《学习与探索》2002 年第

2 期。 
6孙光宁：《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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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执行力争议，可能滋生“强制调解”或“变相调解”的现象，而

在这些调解中，当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被施加一些“非法”的“负

担”或作出“不合理”的“牺牲”。 

简言之，如果一味强调系统的封闭运作，而忽略系统间沟通的可

能性，则系统也会死亡。理想状态下，审执系统对同一事件的评价应

当保持一致，但正因二者遵循不同的二值编码，故可能出现生效裁判

无法执行的情形，而无法执行又会反噬裁判公信力。 

（二）实务层面：定分不止争的执行难题 

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受公权力保护，具有确定力、既判力和执

行力。7确定力属于形式效力,而既判力和执行力同属实质效力。8应然

层面，有既判力就应有执行力，但实然层面，执行力和既判力是否必

然共生还须检视。 

1.司法：裁判执行中的二次争执乱象 

执行力的作用对象包括客体和主体两方面，客体是指需要通过执

行予以实现的权利义务，主体指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9相应的，

裁判执行力争议可分为裁判执行力的客体争议和主体争议。 

客体争议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以“执行依据、可执行性、

无法执行”为关键词在“法信网”共检索到 617 件执行案件，剔除被

执行人无责任财产可供执行，并筛选出执行依据为民事判决书和民事

调解书的情形，获有效案件样本 237 件（表一）。 

                                                   
7参见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 页。 
8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5 页。 
9参见张卫平：《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载《现代法学》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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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执行力的客体争议集中在：一是没有给付内容的裁判有无执

行力。通说认为确认判决、形成判决没有执行力，如武汉中院在武汉

市盛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复议案中认为确认判决不具可执

行性 10；但另案中，该院又认为不能仅以学理上确认之诉、形成之诉、

给付之诉的分类,就对确认判决不予执行。11二是给付内容不明确产生

的争议。如金额不明；计算起止时间、计算标准不明；附条件履行义

务时条件是否成就不明；恢复原状的“原状”不明；继续履行合同的

履行内容不明；交付特定物指向不明；交付种类物品种、型号等不明；

返还土地房屋的坐落四至不明等。三是给付内容变化产生的争议。变

化可能发生在裁判前或裁判后，例如判决返还的房屋在判决前（后）

过户至案外人名下等。 

主体争议方面，因执行程序中解决变更、追加主体问题适用的是

2016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

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在“法信网”抓取了 2017-2019 年执

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案件数据（表二）。 

                                                   
10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执复字第 35 号执行裁定书。 
11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 01 执复 51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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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案件呈逐年上升之趋势，

且执行力的主体争议集中在：一是执行主体错误，例如判决被告承担

给付义务，但被告在诉讼阶段已经注销 12。二是执行主体遗漏，例如

裁判由被告协助原告进行房屋过户登记，但房屋是被告和案外人共

有 13。三是执行主体变更。例如关于债权转让，有的观点认为转让债

权是未经判决确认的债权依据,应当经过诉讼确认方可进入执行程

序 14；有的观点认为应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并裁定是否变更 15。 

结合执行结案方式来看，当前在处理裁判执行力争议的问题上存

在以下不足：其一，缺乏关于裁判执行力审查的程序分流机制。结案

方式未见“不予受理”，可见司法实务中并未从执行立案阶段开始审

查裁判执行力问题。其二，缺乏关于执行力争议案件的有序进退机制。

“驳回申请”“终结执行”“不予执行”均意味着可能彻底终结债权人

的权利实现之路；“终本”虽然还存在恢复执行之可能，但将其运用

于解决执行力争议案件并不符合“终本”制度的设计初衷。而“不予

执行”的结案方式显属法律适用错误，因其仅适用于仲裁裁决和公证

债权文书，或者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被执行人提出异议的

情形。其三，缺乏关于执行力争议案件的救济途径设计。例如，关于
                                                   
1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执监 38 号执行裁定书。 
13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2019）赣 0826 执 600 号执行裁定书。 
14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16 执 40 号执行裁定书。 
1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执复 658-660 号执行裁定书。 



10 
 

“驳回申请”，当事人是否有复议权，有些法院认为有，有些法院则

认为赋予复议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6简言之，执行案件“暂停”后，

债权人后续如何实现债权还存在救济途径的空白或者模糊。 

2.立法：形塑裁判执行力的制度阙如 

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裁判执行力争议难题，立法层面又是如何

应对的？梳理得表三。 

 

分析上述规定可知：第一，关于裁判执行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效

力等级不高，目前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或实施意见对此作出了规定。

第二，裁判执行力的作用对象不清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16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 09 执复 78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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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认为具备执行力是指“有给付

内容+执行标的明确+被执行人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则认为具备执行力是指“给付内容

明确+申请执行人明确+被执行人明确”。第三，关于裁判执行力争议

的解决路径笼统单一且不畅通。2007 年民事诉讼法将“遗漏诉讼请

求或超出诉讼请求”列为提起再审的情形,因此“补充判决”似乎失

去适用空间。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理论上债权人可以通过其

他途径请求细化给付内容，以继续申请执行，但债权人在另寻它径时

却可能遭遇“一事不再理”的困境，例如有法院以执行标的不明确为

由驳回执行申请，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诉解决实体争议问题，但随后

法院又以重复起诉为由驳回起诉。17而一律书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的

作法在当前的司法语境之下，可能引发审判部门是否足以承载的隐忧。 

综上，简单的强调审执分离并无益于解决生效裁判无法执行的难

题，但裁判之不获执行或有效执行，对司法权威的证伪最为具象，对

法治信仰的树立也最具冲击力。因此，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标下，

审执分离本身绝非目的，而应考虑如何通过裁判执行力争议的解决以

致审执融贯。 

二、探寻：审执融贯之司法路径 

在探寻审执融贯的司法道路上，首先必须解释为何解决裁判执行

力争议有利于实现审执融贯，其次是何种争议解决机制有利于实现审

执融贯。 

                                                   
17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4 执复 8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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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审执系统之耦合结构：裁判执行力 

自创生系统论法学认为，系统的运作在规范上是关闭的，但在认

知上应保持开放。18系统自主但不自足，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共同构

成该系统的环境，均存在激扰系统稳定性的可能，因此系统必须保持

对环境的认知，作出回应型运作，维持自身对复杂世界的应对水平。

系统对环境的认知，亦即系统与环境的信息交换，主要是通过“结构

耦合”的方式。“结构耦合”是指每一个系统都不能直接参与其他系

统，但在结构耦合中可创造他们之间的接触区域，以提高系统际“共

振”的能力。19 

在审执分离的背景下，审判系统负责裁决，执行系统负责执行，

二者如何实现融贯之可能？裁判执行力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裁判

执行力作为审执系统共有的结构，以结构耦合的方式联结着审判和执

行系统，使强制执行能借助审判系统获得“合法性”依据，同时又保

证裁判能借助执行系统获得“强制力”的保障。借助裁判执行力这个

联结点，无论是审判还是执行系统，在各自规范运作中就不可避免的

要持续关注另一系统的运作，那么对同一事件的期待就有可能尽量保

持一致，从而不断加工出使系统间保持融贯的期望结构。 

但如前所述，裁判执行力并非总是随着生效裁判的输出而当然产

生，其也会产生争议。因此，在认识到裁判执行力是审执系统的结构

耦合点的基础上，审执融贯就可简化为裁判执行力争议的解决。 

（二）构建审执系统之融贯路径：裁判执行力的二阶审查构造 

                                                   
18[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 页。 
19参见[德]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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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裁判执行力争议，实质上是系统如何自创生的问题。自创生

包含规范型运作和回应型运作，规范型运作是指系统根据自身的二值

编码进行运作；回应型运作是指系统感受环境激扰后，经由系统内部

结构的“转译”，作出应对。 

实务中，不乏以执行和解解决裁判执行力争议的作法。不可否认

在个案中，执行和解能快速顺应情境变化，稳定当事人的规范期望。

但从系统而言，稳定规范期望的基础却不可能寄托于期望每个个体都

能采取执行和解这种偶然性的进路，且偶然性的进路注定会给系统的

同一性带来风险。因此，在解决裁判执行力争议的问题上，应发展出

一套能迅速指明认知方向，且该认知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运作机制。 

最高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条规定

执行案件由立案机构审查立案；第 20 条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

条件的，应驳回申请，综上规定了对裁判执行力进行“二阶审查构造”

的雏形。但一方面，自引入立案登记制后，执行立案审查的范围和标

准变得愈加模糊和随意；另一方面，因为缺乏配套救济措施，对裁判

执行力也是“审而不造”，造成执行程序的极度不稳定。 

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建构裁判执行力的“二阶审查构造”

模式。一方面，初阶审查是执行立案审查，审查的范围包括：申请执

行人是否适格、被执行人是否适格、有无给付内容。对裁判执行力设

置前置审查程序，是由执行作为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民事领域的性质

所决定的，即必须通过执行立案审查，证明执行的提起是适法的。进

阶审查是执行实施审查，审查的范围包括：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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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否恒定。执行中，给付内容随时可能因客观事实或法律行为发

生变化，因此进阶审查是审查执行的推进是否适法。另一方面，针对

各种裁判执行力争议，均构造相应的或审判或执行的救济途径，以实

现审执融贯。（图一） 

 

三、初阶：执行立案阶段对裁判执行力的审查构造 

裁判执行力之初阶审查构造，主要审查执行当事人是否适格、给

付内容是否具备，其目的是过滤不适法的、塑造适法的执行申请。 

（一）申请执行人是否适格 

通常单凭执行依据之记载即可判断谁为申请执行人，但根据民事

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9条的规定，裁判执行力可扩张及民事权利的受

让人，故产生审查受让人是否适格申请执行人的必要。 

权利转移，即继受，包括一般继受和特定继受。一般继受是指权

利主体如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组织死亡或消灭,权利由他人享有。特

定继受是指权利主体把权利转让他人, 由其他人享有。20 

一般继受从形式上就可以判断，例如自然人死亡有户籍注销登记、

法人消灭有工商注销登记等，因此在审查是否一般继受人时通常不是

                                                   
20参见常廷彬：《试论特定继受人与既判力主体范围扩张》，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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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涉及人身专属性的案件，不

存在一般继受人可申请执行的情形。 

特定继受的情形，执行系统须进行“转让双方是否书面确认+是

否通知义务人”的二值审查，若是，则特定继受人可成为适格申请执

行人；若否，则裁定不予受理。但裁定不予受理仅从程序上否定特定

继受人的申请执行权，并不意味着从实体上否认权利转让的效力，权

利转让的效力应由审判系统回应。在该问题上，审判系统可构造“许

可执行之诉”实现“实体上是否权利人+程序上是否申请人”的双重

目标。（图二） 

 

“许可执行之诉”源自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之一

第二项的规定,指权利人之继受人向法院申请执行,被法院裁定驳回

后,对被执行人所提起之请求许可强制执行之诉。21相较于其他诉讼类

型，审判系统选择许可执行之诉有两个原因：一是许可执行之诉本质

上是执行力争议之诉，其核心任务是解决申请执行人是否适格的问题；

二是许可执行之诉是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权利人通过许可执行之诉胜

诉后，即可持此项生效判决及原执行依据申请执行，而被执行人亦不

得再主张其非执行依据效力所及之人。 

                                                   
21陈娴灵：《许可执行之诉：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适格之救济》，载《法学评论》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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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查被执行人是否适格 

审查被执行人是否适格，即审查是否须要变更、追加被执行人。

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涉及裁判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因此审查时必

须审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所依据的事实（以下简称争议事实）与既

判力“基准时”22的顺序关系，“争议事实与基准时的顺序关系，决定

着该事实是否被前诉判决既判力遮断。”23 

具言之，审查被执行人是否适格应遵循如下路径：执行系统进行

“争议事实发生时间”的二值审查。审查结果一是发生于基准时之前，

囿于既判力基准时的遮断效，该争议事实交由审判系统，审判系统再

行“被变更、追加的主体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二值审查，若

是，进入再审；若否，另诉。审查结果二是发生于基准时之后，执行

系统继续进行“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

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情形”的二值审查，若是，裁定变更、

追加;若否，裁定驳回申请,若当事人对该执行审查结果不服，均应在

审判系统中寻求另诉解决。（图三） 

                                                   
22关于基准时的时间点，一直有判决生效时、法庭审理终结时、法庭辩论终结时、一审庭审结束时、法院

指定举证期限届满时的争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248 条采纳的是“裁判生效时”的观点。参见江伟：

《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4 页。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载《中国法学》

2001 年第 6 期。［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332 页。耿宝建：《既判力理论的发展及在审判中的运用》，载《法律适用》2004 年第 2
期。 
23程书锋、程方伟：《持续侵权状态下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兼议知识产权诉讼停止侵害执行力的扩张》，

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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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查有无给付内容 

 学理上，诉的种类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也称形成之诉）、给

付之诉。确认之诉，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的要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

在或不存在的诉；变更之诉，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改变或消灭现存

某种法律关系的请求；给付之诉，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的，请求责令

义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请求。24 

从概念上看，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均无给付内容，应无执行力。

但实务中，偶尔也会产生是否应赋予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执行力的争

论，而该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能否确定给付内

容。但事实上，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无法在执行中确定给付内容，譬

如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判决，其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包括返还财产、

赔偿损失等，这些均属于实体判断的问题，并不适宜在执行系统中认

定。因此，执行系统应排除执行确认判决和变更判决，针对这类判决

所引发的无法执行问题，可在审判系统中，由审判法官向当事人释明

是否增加给付诉讼请求加以解决。 

                                                   
2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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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阶：执行实施阶段对裁判执行力的审查构造 

通过初阶审查进入执行实施阶段后，仍须审查执行依据的给付内

容是否明确、给付内容是否恒定，以确保执行的推进适法。 

（一）审查给付内容是否明确 

关于执行依据给付内容不明确的问题，无论统一交由审判部门或

是执行部门解释均是审执系统无法承受之重。首先，统一由审判部门

解释的作法虽然考虑到审判法官是最接近案件事实的人 25，但审判解

释能否适应复杂多变的执行环境显然存疑；其次，执行解释虽然能兼

顾执行效率和裁判权威 26，但却容易陷入“以执代审”的困境。最后，

也有观点认为，可将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分为远域与近域事项，视

具体情况选择运用。对于远域实体争议事项以及执行未及领域的实体

争议事项导入诉讼程序，对于近域实体争议通过执行权自我裁量解

决。27然而，何谓远域、近域本身就无法区分，且对近域事项进行执

行解释也可能违背审执分离原则。 

因此，从审执系统的功能区分视角出发，解决给付内容不明确类

型的执行力争议，可采取如下路径：第一步，执行系统进行“综合裁

判主文和裁判理由能否确定给付内容”的二值审查，若能，由执行系

统进行执行解释；若不能，由审判系统进行回应，即作出审判解释。

第二步，执行系统回应审判解释，即综合审判解释和执行阶段查明的

事实，以“合法、合理、合用”为标准进行执行裁量，若当事人对执

                                                   
25参见王健：《“审执分离”视野下的“审执统一”——浅谈民事判决执行力缺陷的救济》，载《山东审判》2016
年第 1 期。 
26杨春华：《对我国民事执行中实体争议救济的考量》，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5 期，第 133 页。 
27参见殷兵、曹凤国：《执行衍生实体争议解决机制研究》，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 2 期，第 6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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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裁量结果有异议的，应返回审判系统，由审判系统作出“补充判决”。

之所以将补充判决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是在“尊重执行系统规范型运

作”和“审判系统谨慎回应型运作”之间作出的选择。（图四） 

 

补充判决是指法院对裁判遗漏事项另行判决予以补正，是大陆法

系国家和地区针对裁判遗漏所普遍采取的救济制度。28而审判系统之

所以选择补充判决而非裁定更正或是再审作为遗漏裁判的救济制度，

是因为补充判决最符合司法效率兼顾司法公正的诉讼理念 29：其一，

补充判决可以明确给付内容，有利于定分止争；其二，补充判决属于

部分判决，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审查给付内容是否恒定 

理论上，审判系统一旦作出给付判决，该判决所确定的终局给付

内容就应具有“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30但执行中，当事人经常会

提出譬如已经给付、第三人代偿，主张抵销等事实来阻碍执行（以下

简称给付障碍事实），而如果不对给付障碍事实进行审查，则可能导

致申请执行人“双重获利”，违背矫正正义原则。 

因此，在审查给付内容是否恒定以及后续的执行力构造时可遵循

                                                   
28参见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463 条第 1 款、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321 条第 1 项、俄罗斯民事诉讼法第 205 条第 1
款、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58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233 条第 1 项的规定。 
29参见赵泽君：《民事裁判遗漏的补充判决制度——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79 条第 12 项之规定》，载《政

法论坛》2008 年第 5 期。曹志勋：《论民事一审漏判的更正》，载《法学》2017 年第 7 期。 
30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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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则：即根据给付障碍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基准时的顺序关系来决

定应采取何种解决路径。首先,执行系统进行“给付阻碍事实发生时

间”的二值审查，审查结果一是发生于基准时之前，说明既判力的客

观范围出现误差，故应由审判系统回应，启动再审。但考虑到审判系

统未能查清给付阻碍事实是否存在的原因也可能是当事人故意隐瞒，

因此在再审程序中，审判系统又须进行“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的二值审查，若存在，则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民事制裁

措施，以规避执行中可能出现的“拖延执行”问题；若否，则不启动

民事制裁措施。审查结果二是发生于基准时之后，则该事实不受既判

力约束，但该事实亦不宜由执行法官进行实体判断，而应返由审判系

统进行“债务人异议之诉”31。（图五）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指债务人可以提出实体法上关于履行请求权

消灭或暂缓执行的主张，以排除生效裁判所具有的执行力。债务人异

议之诉并非是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再争执，而是允许债务人在有消灭

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发生之后，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之诉，以完

善执行程序中的权利救济途径。32相比于事后补救性的不当得利返还

                                                   
31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767 条、日本民事执行法第 35 条、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4 条。 
32参见王柏东、程立：《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阻却与回归——以执行外和解对执行程序的影响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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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诉或损害赔偿之诉只能回复或矫正不当执行的后果而言，债务人异

议之诉具有事中甚至事前的防御功能，且凭借该防御性功能可以有效

减轻法院的裁判和执行负担，33因此是比较适当的选择。 

结语 

审执分离的背景下，司法信用不昌和司法权威不足，主要是由审

执系统无法兑现自身对社会的功能承诺所引起的。但“法律系统运作

自成一体的原则是无例外地有效的”34，系统分化在造成整合问题和

导致冲突的同时也创造了整合的补偿力量。35通过在执行立案审查阶

段和执行实施阶段对裁判执行力的二阶审查构造，可以把裁判执行力

争议的结构风险问题交由审执系统的功能分化来应对，且有效的应对

也会进一步引起规范建构表达，从而使审执系统间逐步走向有序共振。 

此时，裁判执行力争议不再是审判或执行系统的禁忌或死穴，反而是

系统能感受其他系统的激扰并不断自我创生的动力，从而使得审执系

统能容纳更丰富的社会演化叙事，真正实现审执分离以优化司法职权

配置的初衷。 

 

                                                                                                                                                  
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 期。 
33金印：《论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必要性——以防御性司法保护的特别功能为中心》，载《法学》2019 年第 7
期。 
34[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 
35参见[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68 页。 


